
   

《 2010 年證券及期貨和公司法例 (結構性產品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應立法會秘書處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的提問所作的答覆 (第二批 )  

條例草案第 10(1 )及 ( 2 )條  

既 然 “ 證 券 ” 應 已 涵 蓋 “ 結 構 性 產 品 ” ， 請 澄 清 為 何 在 第

1 8 2 ( 1 ) ( b ) ( i i i )及 ( i v )條中加入“結構性產品”一詞。  

答覆  

一如我們在第一批答覆中就條例草案第 11 及第 12 條所作的解釋，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所載 “證券 ”的擴大定義並非

涵蓋所有結構性產品，尤其是非以證券為基礎且非作公開要約的結構

性產品，並不包括在內。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1 8 2 ( 1 )條載述證券及

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 “證 監 會 ” )可 調 查 的 事 項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在 第

1 8 2 ( 1 ) ( b ) ( i i i )條及第 1 8 2 ( 1 ) ( b ) ( i v )條加入 “結構性產品 ”的目的，是使證

監會能就 “證券 ”  擴大定義不包括的結構性產品的要約或就這類產品

提供的意見，行使調查權力。此舉的另一作用是，賦權證監會調查有

關這類結構性產品的活動是否符合投資大眾的利益或公眾利益 (根據

第 1 8 2 ( 1 ) ( d )條 )。這些調查權力也可協助證監會根據該條例經修訂的

第 213 條 (按條例草案第 11 條修訂 )，就這類結構性產品採取補救措

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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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有欠一致  

倘若有充分理由加入“結構性產品”一詞，正如在條例草案第 10、

11 及 12 條中亦加入此詞以修訂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有關條文，請

解釋為何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以下條文中，無須加入相類似的用

詞：  

第 1 7 4 ( 1 ) ( a ) ( i )條和第 174 (1 ) ( a ) ( i i i ) (A)及 ( B)條；第 1 8 1 ( 1 ) ( b )、 ( c )及 ( d )

條和第 1 8 1 ( 2 ) ( b )及 ( c )條；第 1 8 6 ( 2 ) ( b )條；以及第 2 5 7 ( 1 ) ( b )條。  

答覆  

第 174(1 ) (a ) ( i )條和第 174 (1 ) (a ) ( i i i ) (A )及 (B )條  

一般來說，這些條文禁止中介人在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時 (即並非應

被造訪的人的明示邀請而作出的造訪 )，與另一人訂立或要約另一人

訂立旨在售賣或購買證券、期貨合約或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的協議。

這項禁止規定只適用於中介人。證監會只規管中介人所進行的受規管

活動。由於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所指的“證

券”，不包括非證券形式及非作公開要約的結構性產品 (通常指只會

對專業投資者作非公開配售或要約的結構性產品 )，該等結構性產品

的 要 約 並 不 構 成 受 規 管 活 動 ； 因 此 ， 不 宜 把 第 1 7 4 ( 1 ) ( a ) ( i )條 和 第

174 (1 ) ( a ) ( i i i ) (A)及 (B )條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該等結構性產品。  

第 1 8 1 ( 1 ) ( b )、 ( c )及 (d )條和第 1 8 1 ( 2 ) ( b )及 ( c )條  

一般來說，行使第 181 條的權力是要取得在上市市場進行的交易的資

料 (請 注 意 ， “ 證 券 ” 的 擴 大 定 義 已 涵 蓋 所 有 上 市 結 構 性 產 品 )。 第

181 條容許獲授權人士要求第 181(1 )條訂明的人士提交第 1 8 1 ( 2 )條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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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的資料。我們不認為，可按第 1 8 1 ( 2 )條要求有關人士提交的資料，

會 與 非 以 證 券 為 基 礎 的 結 構 性 產 品 的 交 易 有 關 ， 因 此 ， 無 須 擴 大 第

1 8 1 ( l ) ( b )、 ( c )及 ( d )條的適用範圍。  

第 1 8 6 ( 1 ) ( b )條及第 1 8 6 ( 2 )條  

第 186 條訂明證監會可向海外監管機構提供協助的情況。《證券及期

貨條例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中擴大的“證券”定義涵蓋範圍外的結

構性產品，不需獲證監會認可，因此，我們不認為證監會適宜就該類

結構性產品提供協助。因此，擴大第 1 8 6 ( 1 ) ( b )條及第 1 8 6 ( 2 )條的適用

範圍並不恰當。  

第 2 5 7 ( 1 ) ( b )條  

第 2 5 7 ( 1 ) ( b )條關乎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(“審裁處” )在其研訊程序完

結 時 可 作 出 的 命 令 。 審 裁 處 具 有 處 理 市 場 失 當 行 為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。

“市場失當行為 ”一詞的定義包括某些與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有關的活

動 ， 這 些 活 動 與 “證 券 ”定 義 範 圍 外 的 結 構 性 產 品 沒 有 特 別 關 係 ， 因

此，沒有必要擴大第 2 5 7 ( 1 ) ( b )條的適用範圍。  




